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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机动车

排放检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为落实《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有关规定，进一步强化对机动车排放检验

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机构）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供应厂商或者代理商违法违规行为，

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明确检验机构网络连接暂停及恢复工作流程

（一）可以暂停网络连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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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规定，对违反第二十七条规定，检验机构出具虚假

检验报告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予以

处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暂停其网络连接和检验报告打印功

能。

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未经检验直接出具

检验报告；为排放不合格机动车出具检验合格报告；伪造、编造

原始数据、记录，或者未按照标准等规定采用原始数据、记录；

故意遗漏或者变更标准等规定应当检验的项目，无正当理由修改

设备及配套软件参数，或者改变关键检验条件；调换检验机动车

或者改变其原有状态进行检验；伪造授权签字人签名或者签发时

间；出具未取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编码的排放检验报告。 

（二）暂停及恢复网络连接的流程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检验机构做出暂停网络连接和检

验报告打印功能的处罚决定后，应在1个工作日内断开该检验机

构在江苏省机动车排气监管系统的网络连接，并责令检验机构全

面整改违法行为。检验机构完成整改后，向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

染监督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省机管中心）申请技术核查；省机管

中心收到申请后，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技术核查；完成技术核查

后，核查结果3个工作日内函告做出处罚决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通过核查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省机动

车排气监管系统中恢复网络连接；未通过核查的，督促检验机构

继续整改。具体流程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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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实检验设备供应厂商或者代理商主体责任

各地要加强对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供应厂商或代理商的监

督管理，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加强对设备软件是否按照标准规范设

置软件参数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设备供应厂商或代理商提供不

符合标准、规范的软件，以及协助检验机构修改设备或检测参数，

篡改或伪造检测数据的行为。

发现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条例》

第五十七条规定依法查处，责令检验设备供应厂商或者代理商对

软件进行修改。检测设备配套软件设置细则见附件2。

三、强化对检验机构的监督管理

各地要督促检验机构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进行排放检验，确保

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得在检测过程中擅自终止检测，

终止检测应记录原因；应按要求对分析仪进行物理隔离，检测过

程中除设备不工作、损坏等特殊情况外不得随意观测检测数据、

接触仪器设备；应按要求配备视频监控，保存仪器设备开机、自

检、排放检验全过程视频，保存周期不少于12个月；外观检验时

需拍摄车前号牌、车后号牌、污染控制装置、车载诊断系统

（OBD）端口、排气管等照片并上传。对检验机构的监督检查内

容可参照附件3。

各地要持续加强对检验机构的监督管理，在对检验机构实施

处罚时要秉持“过罚相当”原则，对于未按标准规范检测、直接

影响到排放检验结果的行为，按《条例》第五十六条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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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未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检验方法、技术规范和排放标准

进行排放检验应处罚的主要情形见附件4。

附件：1. 暂停及恢复检验机构网络连接工作流程

      2. 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设备配套软件设置细

则

3. 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检查表

4. 未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检验方法、技术规范

和排放标准进行排放检验应处罚的主要情形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3年6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  潘晨，电话：

025-86266137；省机管中心 丁剑，电话：025-6958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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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暂停及恢复检验机构网络连接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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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设备

配套软件设置细则
序号 类别 项目

1 开机 不得跳过分析仪预热阶段

2 日常检查 低气检查时，不得由人工手动点击取值，设置在数值稳定至少 30s后系统自动取值
3 日常检查 日常检查的项目不论是否合格，必须自动保存并上传

4 日常检查 低气检查不通过后，必须进行高气校准后才可以继续进行低气检查，低气检查三次不通过，系统应锁止并提示维修

5 日常检查 需强制按标准进行分析仪传感器响应时间检查

6 日志要求 检测软件日志管理中应增加修改系统参数的日志信息的查询功能

7 OBD检查 OBD检查数据项中的车辆识别代号（VIN）须是实时读取被检车辆，不得调取登录时的车辆基本信息
8 排放检测 检测终止后，应记录过程数据并上传；再次检测时，应取得报告编码后重新检测

9 稳态工况法 一次检测过程有且仅有一次快速检测工况判定

10 稳态工况法 5025工况检测过程中发现数值超标但不超过限值 500%，应继续进行完整工况，不得直接进入 2540工况
11 稳态工况法 5025工况检测时间超过 145秒应终止检测，工况检测时间从稳定 5s后开始计时，不得重新计时
12 加载减速法 应将车辆进气方式记录在过程数据中

13 加载减速法 检测过程中出现过程数据异常如测功机吸收功率异常、转鼓线速度异常等情况，应终止检测，不得重新计时进行检测

14 加载减速法 应对扫描阶段的最大轮边功率进行判定，如小于额定功率 40%，应判定检验不合格
15 加载减速法 在检测过程中，如发现加速阶段的最大车速或扫描阶段的最大轮边功率不是整个检测过程中的最大值时，应终止检测

16 过程数据 检测过程数据、设备检测数据应按照规定频率保存全过程连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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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检查现场记录表
受检单位：                                                       检查日期：                                                                                   

检验设备供应厂商或代理商：                                       检测软件版本号：                                    

类别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依据

1 未经检验直接出具检验报告

2 为排放不合格机动车出具检验合格报告

3 伪造、编造原始数据、记录，或者未按照标准等规
定采用原始数据、记录

4
故意遗漏或者变更标准等规定应当检验的项目，无
正当理由修改设备及配套软件参数，或者改变关键

检验条件

5 调换检验机动车或者改变其原有状态进行检验

6 伪造授权签字人签字或者签发时间

7 出具未取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编码的排放检
验报告

出具
虚假
检验
报告

8 其他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行为

《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
治条例》第二十七条、

五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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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依据

9 提供的设备或软件不符合标准、规范 

10 提供的设备或软件造成检验数据虚假

检验
设备
供应
厂商
或代
理商

11
协助检验机构以修改设备及配套软件参数的方式

篡改、
伪造检验数据

《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
治条例》第二十八条、

五十七条

12 检测过程中擅自终止检验活动 HJ1237-2021中7.4

13
 仪器设备未按要求进行定期检查（低气检查、滤
光片检查、高气校准、响应时间、滑行测试、转化

率检查等）
HJ1237-2021中5.1

14 采样管路存在泄漏、弯折、堵塞等情况

15 排气分析仪采样管长度不符合标准要求（7.5m、
3.5m）

HJ1237-2021中4.2.4.2

16 检测方法选择错误（同一车辆或同型号车辆未采用
同一种检测方法）

HJ1237-2021中7.3

17 取样（采样）探头插入深度小于400mm
GB18285 A.3.3及B.4.3.1、

GB3847 A.4.1及
B.2.3.1.5

违法
违规

18 稳态工况法检测时，车辆未按标准选择合适挡位进
行测试

GB18285 B.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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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依据

19 独立工作的双排气管车辆未采用双探头 GB18285 B.5.2.4

20
双怠速法检测时，高怠速工况的发动机转速区间超
出标准要求或怠速工况未将油门踏板处于完全松

开位置
GB18285 3.16

21 加载减速法检测开始后，未将油门始终保持在最大
开度

GB3847 B.2.3.2.4

22
自由加速法检测时，每个自由加速循环的开始点不

是
怠速状态

GB3847 A.4.2

23 自由加速测量时，油门踏板未完全踩到底 GB3847 A.4.3

24 柴油车检测时，冷却风扇未放在车辆散热器前方1
米处

 GB3847 B.2.3.1.2

违法
违规

25 柴油车检测时，不透光烟度计未按标准进行
零点和满量程点检查

HJ1237-2021中附录A

26 标准物质不在有效期内 HJ1237-2021 6.1.1仪器
设备
及标
准物
质

27 主要仪器设备不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
条例二十六条和第五十

六条

视频
监控
及物

28
视频监控清晰拍摄车辆前部号码、车辆排气管及检
验过程中尾气采样管插入及拔取车辆排气管的全

部过程
HJ1237-2021中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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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依据

29 外观检验区域、仪器设备、操作电脑屏幕视频监控

30 监控视频信息保存12个月 苏环便函〔2022〕742号

理隔
离

31 排气分析仪物理隔离 HJ1237-2021中4.2.4.2

32 车辆基本信息（出厂日期、进气方式、燃料类型、
基准质量、额定转速、额定功率等）

条例第二十六条

33 气象站（环境参数） HJ1237 4.2.4.3

34 外观检查 HJ1237附录B

35 OBD检查 HJ1237附录C

检测
报告

36 检测数值修约、检测报告审核、批准并盖章

其他 37 其他不符合标准、规范的情形

检查人员：                                              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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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未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检验方法、技术规范和排放标准

进行排放检验应处罚的主要情形
序号 违规行为 备注

1  仪器设备未按要求进行定期检查（低气检查、滤光片检查、高气校准、响应时间、滑行测试、转化率检查等） HJ1237-2021中5.1

2 采样管路存在泄漏、弯折、堵塞等情况

3 排气分析仪采样管长度不符合标准要求（7.5m、3.5m）
HJ1237-2021中4.2.4.2

4 检测方法选择错误（同一车辆或同型号车辆未采用同一种检测方法） HJ1237-2021中7.3

5 取样（采样）探头插入深度小于400mm
GB18285 A.3.3及B.4.3.1、
GB3847 A.4.1及B.2.3.1.5

6 稳态工况法检测时，车辆未按标准选择合适挡位进行测试 GB18285 B.4.1.4

7 独立工作的双排气管车辆未采用双探头 GB18285 B.5.2.4

8 双怠速法检测时，高怠速工况的发动机转速区间超出标准要求或怠速工况未将油门踏板处于完全松开位置 GB18285 3.16

9 加载减速法检测开始后，未将油门始终保持在最大开度 GB3847 B.2.3.2.4

10 自由加速法检测时，每个自由加速循环的开始点不是怠速状态 GB3847 A.4.2

11 自由加速测量时，油门踏板未完全踩到底 GB3847 A.4.3

12 柴油车检测时，不透光烟度计未按标准进行零点和满量程点检查 HJ1237-2021中附录A
13 其他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不规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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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年6月6日印发


